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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教育局

关于开展 2022 年度学生资助工作检查的通知

各区县、开发区教育局，市属各学校、幼儿园：

为进一步加快乡村振兴建设，切实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

学和基本学习生活需要，根据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，决定对全

市学生资助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时间、人员及范围

4 月初开始（具体时间另行通知），由西安市学生资助管理

中心牵头，抽调资助工作经验丰富的区县业务人员，对全市各区

县学生资助工作开展检查。

二、检查方式

主要采取“四不一直”的方式进行检查，即不发通知、不听

汇报、不用陪同接待、不预定检查点、直插基层现场的方式开展

工作，对突出问题和倾向性问题进行通报。各区县、学校要根据

检查重点内容，认真组织自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。

三、检查调研重点内容

（一）资助机构建设情况。区县、学校是否建立专门的学生

资助管理机构，资助人员配备是否到位；是否配备专门人员全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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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资助工作；人员分工及职责是否明确；是否定期开展资助业

务人员培训工作。

（二）管理制度情况。是否制定学生资助工作管理办法及实

施细则；是否制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及评审细则；是否

制定受助学生信息公示制度；是否制定学生信息安全工作管理制

度（资助系统安全、网站信息安全、资助信息安全），建立有效

机制防止资助信息泄露现象发生；学生资助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、

资助工作会议记录等资料是否完善。

（三）资助资格认定情况。是否开展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流

程宣传；是否落实受助学生的申请、认定、审核等环节；《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暨国家教育资助申请表》受理后，是否按规定

程序进行民主评议、学校复核；各类资助项目申请、评审、公示、

发放等环节是否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
（四）资助资金发放情况。资助资金是否在当学期发放完毕，

有无遗漏；各级资助资金预算、拨付、下达是否及时；资金发放

标准是否合规（是否存在擅自降低标准、缩小范围、改变对象、

变更用途的现象）；资助金发放是否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渠道进行

(资助资金发放、公示、签领等情况)；县级教育部门和学校、幼

儿园是否建立专账管理资金(是否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)；有无虚

报冒领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抵扣、拖延支付等违规违纪现象；

各学校（幼儿园）是否按照政策足额提取资金用于学生资助工作

(公办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不少于 3%的经费用于资助学

生，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应从事业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

资助学生。民办中等职业学校、普通高中要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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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于 5%的资金用于奖励和资助学生。幼儿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

不低于 3%的经费，用于减免保教费、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幼儿等)；

结余资助资金处置是否合规。

（五）系统填报情况。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陕西省

教育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是否落实数据安全相关要求，专人负

责账号、密码等工作；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陕西省教育

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是否达到“3 个 100%”和“3 个零误差”

目标（“3个 100%”，即学校机构 100%纳入系统管理，资助项目

100%纳入系统管理，资助信息 100%填报。“3 个零误差”，即资

助系统中在校生数据与实际在校生数据之间“零误差”，资助系

统中困难学生数据与实际认定困难学生数据之间“零误差”，资

助系统中资助数据与实际资助数据之间“零误差”）；全国学生

资助管理信息系统和陕西省教育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是否按照

时限要求完成相关数据填报和审核等工作。

(六)监管责任落实情况。各级学生资助管理机构的管理责任

是否明确；是否明确校（园）长、分管领导、学校资助部门负责

人的责任，建立责任追究制度；是否建立监督机制，公开监督举

报电话、开展网上监管，定期进行资助专项检查、专项审计等。

（七）宣传育人情况。是否制定了年度资助工作宣传方案；

是否开展形式多样的资助政策宣传活动；是否开展了资助育人有

关主题教育活动；是否建立了学生资助舆情监控与应急处置机制

（管理细则）；是否为困难学生家庭发放资助政策宣传资料。

（八）档案规范管理情况。资助档案是否按学年或按学期进

行归档；归档材料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整理有排序、归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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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订、分装有专盒、保存有专柜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各区县、各校要高度重视、认真对待、精心组织，要

根据检查重点内容开展细致、周密自查，作为推动和改进资助工

作的有力抓手，务求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要建立台账，制定整改措施，

指定专人负责，并加强监督，及时整改。

（三）要严格资助资金管理，切实摸清资金底数，严禁套取、

挤占、滞留、挪用资助资金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行为，一旦发现，

除追缴违规资金外，根据情节轻重情况，依法依规追究直接责任

人和主管领导责任。

联系人：蔡龙 电话：87261494

附件：西安市 2022 年度学生资助工作检查表

西安市教育局

2022 年 4 月 13 日


